
关于做好 2023 年度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

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：

根据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《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度

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通知》（鲁教科院函 [2023〕67

号）要求，现启动 2023 年度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申报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题内容

课题研究要注重前瞻性、政策性、应用性研究，着重解

决教育教学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，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新

问题，教育教学改革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，教育教学领域师

生和学校急难愁盼等教育问题。重点关注全环境立德树人、

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、新课标背景下学校学业评价系统

优化、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、职业教育“一体两翼”建

设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、“融合教育”课程与教学、五育

融合、乡村教育振兴、教育治理现代化、教育评价改革、教

学与考试改革、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、数字化教

材建设与管理、合作办学改革等议题。

本次课题申报不设《选题指南》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

究方向和研究特长自行确定选题，不支持以编译著作、编写

教材、编写丛书、编写工具书等为直接目的的课题研究。

二、课题类型

本次课题类型为重点课题、一般课题和青年课题。重点



课题占比不超过 10%，青年课题占比不低于 20%，研究经费

自筹。

三、申报数量

鼓励各系部积极申报，每个系部原则上至少报送 1 个项

目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为避免一题多报、交叉申报和重复立项，确保申报人有

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题研究，对课题申报做如下限定。

1.课题主持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项省教育教学研究课

题，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

申报；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只能参与两项省教育教学研究

课题的申报。

2.在研的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等

负责人不能作为主持人申报本次课题申报。

3.凡以已结项的各级各类课题为基础申报本次省教育

教学研究课题者，须在《申请书》中注明所申报课题与已结

项课题的联系和区别。

4.重点课题主持人原则上需具备高级职称。

5.青年课题主持人为 1988 年 6 月 30 日后出生，课题组

成员年龄不限。

6.本次课题申报鼓励跨学科、跨领域课题研究；鼓励各

级各类学校教师、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协同攻关。

五、申报程序



1.项目主持人按要求填写《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申

请书》（简称《申请书》，附件 2）、《山东省教育教学研

究课题《课题设计论证》活页》（简称《活页》，附件 3）

交至所在系部。

2.各系部组织对项目进行初审，根据申请人的业务能

力、课题设计论证、预期成果等方面择优推荐，填写《山东

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》（简称《汇总表》，附件

4），连同《申请书》、《活页》一并报送办学质量评估办

公室。

3.办学质量评估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

确定推荐申报项目。

六、材料提交

请各系部将《申请书》、《活页》、《汇总表》电子稿

于 6 月 20 日前发至邮箱 183544262@qq.com。

联系人：陈雪梅，电话：0535-8307951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1.本次获准立项的课题需在 1-2 年内完成，原则上不超

过 3 年。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将定期开展逾期未结项课题

清理的工作，被撤项课题的负责人，自撤项之日起，3 年内

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省教育教学和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。

2.申报人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

议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一经发现查实，

3 年内不得申报；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。凡在课题

申报和评审过程中发现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，除按有关规



定进行严肃处理外，均被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。

3.本次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

1.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

2.《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申请书》

3.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《课题设计论证》活页

4.山东省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

办学质量评估办公室

2023 年 5 月 16 日


